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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

檢送「高雄市鳳邑興順府114年中小學徵文比賽」實施計主旨：
畫1份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旨揭計畫相關報名資訊如下：一、
活動網站：https://ssf9.webnode.tw/。(一)
參加對象：高雄市鳳山區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學生。(二)
報名方式：請將以下資料備妥後寄送至指定收件地點(三)
填妥報名表（如實施計畫內容附件一），並裝訂於文稿作１、
品第一頁題目上方。
填妥原創作品切結書（如實施計畫內容附件二），裝訂於２、
稿件後方。
比賽組別：(四)
國小低年級組（一、二年級）：圖文創作，含文字敘寫50１、
至100字。
國小中年級組（三、四年級）：文字敘寫不超過400字。２、
國小高年級組（五、六年級）：文字敘寫不超過600字。３、
國中組：文字敘寫600字至800字。４、
高中職組：文字敘寫800字至1,000字。５、
其他有關作文題目、書寫規定、評分標準、收件地點、優二、
勝名單、頒獎時間、獎勵辦法與注意事項等詳細資訊，請
參閱計畫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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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高雄市鳳山區學校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(皆紙本)

檢附實施計畫1份，如有比賽相關疑問，請洽詢鳳山區文三、
山國小謝主任，聯絡電話：07-2624680分機6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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